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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7_94_98_E

8_82_83_E5_86_9C_E4_c75_645124.htm 第一条 为了保证我校

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激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，提高学位论文

水平，改革学位论文评阅的形式，监督和检查学位授予质量

，建立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第二条 学位论

文抽查工作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导下由学位与学科建设办

公室负责实施。 第三条 学位论文抽查的范围是应届毕业研究

生和拟申请硕士学位在职人员的学位论文。 第四条 抽查的硕

士学位论文数量为本学科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人数的5%，博

士学位论文数量为本学院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的30%，

不足1篇按1篇计。 第五条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、同等学力申

请硕士学位人员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均参加抽查，

且不计入本学科或本学院抽查的学位论文总数。 第六条 抽查

的学位论文由学位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在五月中旬随机抽取，

并将研究生和导师名单予以公布。 第七条 被确定为抽查对象

的研究生和在职人员在论文答辩前1个月向学位与学科建设办

公室提交学位论文，其中博士研究生一式3份，硕士研究生（

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）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一式2份

。要求不署研究生和导师姓名，不附致谢和攻读学位期间发

表论文目录。 第八条 学位论文抽查实行“双盲制”匿名评阅

办法。由学位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委托有关高校研究生教育主

管部门确定评阅人，指导教师可以提出回避评阅的专家名单

。 第九条 学位论文的抽查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

格。 第十条 学位论文抽查时有1名评阅人认为不合格，可增



补1名评阅人，若增补评阅人仍认为不合格或2名以上（含2名

）评阅人认为不合格，本次申请无效，半年后重新申请评阅

和答辩。 第十一条 应届毕业研究生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

人员的学位论文评阅费由导师从研究生经费中支付，硕士专

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费由研究生所在学院支付，有

关高校研究生主管部门的劳务费和邮寄费由学位与学科建设

办公室支付。 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抽查结果是考察学科建设、

评估研究生招生与培养质量、选聘研究生导师、发放岗位津

贴、分配研究生培养经费和评审奖（助）学金等工作的重要

依据，学位与学科建设办公室适时在校内公布。 第十三条 本

办法的解释权归学位与学科建设办公室。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

通过之日起执行，以前有关规定中若有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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